	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环境保护局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

	杭西环评批[2018]36号 

	送件单位
	杭州万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杭州万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新建项目

	批复意见:

	由你单位送审，浙江问鼎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杭州万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收悉，经审查，意见如下：

一、同意项目在杭州市西湖区双浦镇袁浦路16号定点设立。租用杭州捷明贸易有限公司闲置用房进行运营，占地面积2718平方米，建设内容为汽车维修，日均维修小型车辆30辆，不设洗车服务。项目不设员工食宿。

二、项目雨污分流。近期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委托环卫清运，远期待具备纳管条件须将污水接入市政污水管道。

三、企业夜间不生产，设备采用低噪声型号，按环评要求进行布置，并采取降噪减振措施，确保场界噪声排放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2类标准限值要求。

四、根据环评要求，喷漆烤漆房废气收集后经光催化氧化装置处理后由专用排气筒高空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新污染源二级排放标准要求，排气筒高度不低于15米。
五、垃圾分类收集。可回收固体废弃物要加强回收利用，其他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由环卫清运，废润滑油等危险废物收集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六、项目在审批过程中涉及规划等其他部门行政许可事项的，必须另行进行报批。遇规划等需要时须无条件服从。

七、落实环保资金和措施，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其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建设项目性质、内容、布局、排污方式等发生变化的，则须按程序重新核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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